
藥 品 濫 用 防 制 

藥是指使用後可達到生理或心理作用，而改變身體功能之化學物

質。藥物使用的目的是為了-診斷、治療、緩和人類或動物之疾病。  

「藥」與「毒」是一物兩面，正當醫療使用可以治療疾病，反之使

用不當、誤用或濫用均會造成身心傷害。 

藥物：用來治療或診斷疾病，或減輕病痛的物質，且是經由衛生主管機關認可的合法過程製造、管

理與合理的使用。 

毒品：經由非法方式製造與取得、被濫用的物質之統稱。 

管制藥品：衛生機關將臨床上需要使用、但具有成癮性的藥物做規範。 

物質濫用：強調的是非醫療用途與非法取得。 

藥物濫用： (興奮劑，抑鬱劑，迷幻劑，大麻類，鴉片類，有機溶劑類) 

 非基於醫療上的需要而使用藥物。 

 未經醫師處方而使用藥物。 

 雖基於醫療上的需要但卻過量使用藥物。 

 

成癮特性：所謂藥物成癮，是由重複使用某種藥物而產生的間歇性或慢性

中毒現象，包括耐藥性、生理依賴、心理依賴及繼續使用藥物的習慣性。 

毒品分類： 

1. 中樞神經興奮劑-安非他命、搖頭丸(MDMA) 

2. 中樞神經抑制劑-嗎啡、海洛因、 FM2  

3. 中樞神經迷幻劑-搖腳丸(LSD) 、大麻 

 

 對個人危害：吸毒會導致精神分裂、血管硬化，嚴重影響生殖

和免疫能力。 

 對家庭的危害：吸毒耗資龐大，導致傾家蕩產。且後代往往

先天有毒癮、癡呆畸型。 

 對社會的危害：吸毒者為獲取毒資，大多數男盜女娼，為了

吸毒偷拐搶騙。嚴重危害治安和社會風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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